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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告知书
乳市监罚告〔2023〕5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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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涉嫌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23年7月12日，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乳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乳检行公建【2023】13号）及《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鲁1083刑初272号）发现，你因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你涉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遂于当日立案。2023年8月7日我局向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去函协助调查你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情况。2023年8月8日我局对你邮寄下达了乳海市监询通〔2023〕001号《询问通知书》。
经查，根据《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鲁1083刑初272号），你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乳山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8日判刑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本局对你登记的经营场所：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海阳所镇德泰银海商贸城内17-1区5号”进行了现场检查，你已不在该场所经营，现场拨打其联系电话，电话号码空号，2023年8月14日收到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回复的《食品经营企业信息列表》显示你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等相关登记。        
你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其行为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指的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四）项：“行政处罚的种类（四）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规定，拟对你处罚如下：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 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李学庆         联系电话：6869305        
联系地址：乳山市海阳所镇海林花园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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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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